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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博特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 

 

 

 

特别提示： 

1、合同生效条件：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2、合同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合同虽已正式签署并正式生效，但在

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政策、市场环境等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可能

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 

3、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的影响：本合同的顺利履行预计将

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保密制度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对手方信息及合同具体细节为商业秘密，履行披

露义务可能会引致不当竞争，损害公司及投资者利益，公司已履行内部涉密信息

披露豁免流程，对本次交易对手方信息及合同具体细节进行豁免披露。 

5、公司不存在最近三年披露的相关合同无进展或进展未达预期的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合同签署情况 

罗博特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 ficonTEC 

Service GmbH 和 ficonTEC Automation GmbH（以下合称“ficonTEC”）及 ficonTEC

全资子公司与同一交易对手美国某头部公司 B 及其子公司在 ficonTEC 并表日前

已经签订但尚未确认收入的日常经营合同金额及与公司 B 及其子公司于并表日

后至 2025 年 7 月 11 日签订日常经营合同金额约为 1,418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已

超过 1 亿元），占公司 2024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比例超过了 9.19%，达到公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司自愿披露日常重大经营合同的披露标准。 

现将合同以列表方式汇总披露如下： 

序

号 

合同范围 交易对手方名

称 

合同金额（含税） 合同标的 

1 

ficonTEC 并表日前与公

司 B 及其子公司已经签订

但尚未确认收入的日常经

营合同及并表日后至

2025 年 7 月 11 日新签合

同 

公司 B 及其子

公司 
约 1,418 万美元 设备或服务 

二、合同交易对手介绍 

（一）交易对手公司情况 

公司 B 及其子公司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ficonTEC 及 ficonTEC 全资子公司

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 

（二）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类似交易情况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已于 2025 年 5 月完

成，ficonTEC 在 2022 年、2023 年、2024 年期间尚未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因

此，2022 年、2023 年、2024 年 ficonTEC 与公司 B 及其子公司发生的类似交易

不纳入公司信息披露范围。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交易对手方公司 B 及其子公司资信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三、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全资子公司 ficonTEC 及 ficonTEC 全资子公司与上述交易对手方在

ficonTEC 并表日前已经签订但尚未确认收入的日常经营合同金额及与上述交易

对手方于并表日后至 2025 年 7 月 11 日签订日常经营合同金额约为 1,418 万美

元，公司将根据合同要求以及收入确认原则在相应的会计期间确认收入（最终以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数据为准）。 

本批次合同的签订对公司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截至 2025 年 7 月 11 日，

对该客户尚未履行合同金额约为 1,418 万美元，占公司 2024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

入的比例 9.19%，如顺利履行，预计将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积

极影响。其次，本批次合同的签订体现了客户对 ficonTEC 的高度认可与信赖，

有助于进一步夯实客户关系，提升品牌影响力、市场竞争力。最后，上述合同的



履行有助于公司提升在光电子封测设备前沿领域的技术水平，巩固领先优势，提

升核心竞争力。 

上述合同的履行对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ficonTEC 业务独立性无重大影响，公

司及全资子公司 ficonTEC 主营业务不会因履行合同对合同当事人产生依赖性。 

    四、风险提示 

公司全资子公司 ficonTEC 和上述交易对手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政策、

市场环境等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面履

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合同的审议程序 

上述合同属于公司全资子公司 ficonTEC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无需经过公司董事会

及股东会审议。 

六、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

及时披露重大合同的进展情况，并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合同的履行情况。  

七、备查文件 

1、交易双方签订的日常经营合同。    

 

特此公告。 

 

罗博特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十四日              

 


